合城乡养老函〔2022〕19号
合水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

关于上报《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的报告

县财政局：

现将我局《2022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随文上报报，请审阅。

合水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

2022年2月18日
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 目 名 称：  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项目主管部门：     合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评价实施部门：     合水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          
评价机构名称：     合水县养老保险局项目评价领导小组        
一、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合水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2021年业务经费根据《合水县2021年财政收支预》、《关于下达2021年合水县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的通知》《合水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实施方案》为依据立项，项目实施后将保障养老保险局日常运转，有效发挥公共服务职能，保障基金运行稳定安全。
（二）项目预算安排及使用情况。项目资金规模3643.34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县级预算资金。

（三）项目计划内容及实施情况。该项目于2021年3月由合水县财政局批复，内容为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3643.34万元，项目实施期限为2021年度。

（四）项目组织管理。

项目主管部门为合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施单位为合水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成立以局长段吉杰为组长，分管财务副局长李富荣为副组长，以文秘股股长杨百兴、城乡养老股股长孙耀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股股长许晶晶及基金财务管理股股长徐涛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监管程序要求，办理相关拨付审批手续。

二、自评结果概述

年初设定目标为确保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居民中央及省级基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及确保缴费人员应补尽补，通过我局积极筹划及严格执行相关政策规定为全县24461名待遇人员按按时足额发放了中央及省级基础养老金，发放率达到100%，同时按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100元、200元、300元等14个缴费档次，精准补贴相关缴费补助资金，并按时拨付至财政专户，计入个人账户，补贴精准率100% 
（1）数量指标：

中央基础养老金年度指标2215万元，全年完成值2215万元；
省级基础养老金年度指标407万元，全年完成值407万元；
省级缴费补贴年度指标206万元，全年完成值206万元；

县级缴补助资金年度指标815.34万元，全年完成值489.83万元；
（2）质量指标：

①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居民按时发放率指标值≤100%，实际为100%；

②个人缴费政府补助率指标值≤100%，实际为100%；

（3）时效指标：

①按时足额拨付到位下达率指标值≤100%，实际为100%；

2、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①服务对象满意度≤100%，实际为100%；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以上资金未发现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但在实际资金运行的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问题，为进一步做好科学化资金管理，我局将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加强资金分配和实际需要的对接，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并结合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分配资金，确保资金分配符合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二是按照预算法规定，中央直达资金要全部编入地方预算，在地方预算决算中全面反映；三是中央直达资金要与本地预算安排加强衔接，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确保支出不留缺口。

2021年离任村干部生活补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 目 名 称：     2021年离任村干部生活补助资金          
项目主管部门：     合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评价实施部门：     合水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            
评价机构名称：     合水县养老保险局项目评价领导小组        
一、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合水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2021年业务经费根据《合水县2021年财政收支预》、《关于下达2021年合水县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的通知》《合水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实施方案》为依据立项，项目实施后将保障养老保险局日常运转，有效发挥公共服务职能，保障基金运行稳定安全。
（二）项目预算安排及使用情况。项目资金规模120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县级预算资金。

（三）项目计划内容及实施情况。该项目于2021年3月由合水县财政局批复，内容为合水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2021年补助资金120万元，项目实施期限为2021年度。

（四）项目组织管理。

项目主管部门为合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施单位为合水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成立以局长段吉杰为组长，分管财务副局长李富荣为副组长，以文秘股股长杨百兴、城乡养老股股长孙耀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股股长许晶晶及基金财务管理股股长徐涛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监管程序要求，办理相关拨付审批手续。

二、自评结果概述

项目实施后，加强各项业务日常运转稳定率，有效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群众满意度，明确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指标，全面分析综合评价项目立项、使用管理、社会效益等情况，为以后年度提供参考数据，同时我局严格按照基金预算、拨付、使用、执行、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政策流程执行，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政策执行社保专户管理，确保资金收支安全，真正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一）项目决策情况。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及部门职责。绩效目标合理，指标明确，预算资金分配科学性合理性。

（二）项目过程情况。资金到位足额及时，预算执行率100%，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手续完整规范。
（三）项目产出情况。项目完成率100%,质量达标，完成期限符合规划。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以上资金未发现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但在实际资金运行的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问题，为进一步做好科学化资金管理，我局将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加强资金分配和实际需要的对接，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并结合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分配资金，确保资金分配符合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二是按照预算法规定，中央直达资金要全部编入地方预算，在地方预算决算中全面反映；三是中央直达资金要与本地预算安排加强衔接，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确保支出不留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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